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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关联交易公告关联交易公告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遗漏遗漏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准确准确准确、、、、完整完整完整完整和合规合法和合规合法和合规合法和合规合法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蔡穗声因公出差未参与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蔡穗声因公出差未参与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蔡穗声因公出差未参与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蔡穗声因公出差未参与表决，，，，该董事该董事该董事该董事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准确准确准确、、、、完整完整完整完整。。。。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 29,157,812.68 元的价格中标

本公司珠江新城 L3-1、L3-3 地块项目南区土建工程施工与总承包。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董事会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郑暑平、

廖晓明、梁宇行、许庆群已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影响：有利于加快珠江新城 L3-1、L3-3 项目开发进度、有效控

制工程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一一一、、、、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 

经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见证，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

建公司”）以 29,157,812.68 元的价格中标本公司珠江新城 L3-1、L3-3 地块项目

南区土建工程施工与总承包。2009 年 7 月 29 日，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发出了

中标通知书。2009 年 8 月 10 日，本公司与住建公司签订了《珠江新城 L3-1、L3-3

地块项目南区土建工程施工与总承包工程合同》。 

鉴于住建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托管企业（住建

公司财务报表未并入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报表。），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住建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09 年 8 月 12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确定珠江新城 L3-1、L3-3 地块项目南区土建工程施工与总承包合

作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郑暑平董事长、廖晓明副董事长、梁宇行董事、许庆

群董事等 4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朱劲松、吴张、李善民、曾炳权、张晋红、林

兵等 6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独立董事蔡穗声因公出差未能参与表决，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该项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批。 

本次关联交易经独立董事曾炳权、张晋红、林兵事先认可，同意将包括住建

公司在内的三家单位提交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参与竞标，如住建公司中标，该

关联交易已具备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条件，可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曾炳

权、张晋红、林兵还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通

过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采用招投标的方式定价，并参考本公司标底价确定，交

易价格合理、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即可生效，不需提交其他有关部门批

准。 

二二二二、、、、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 

1、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12 月 23 日，住所为广州市环市东路 362—366 号好世

界广场 30 楼，法定代表人郑暑平，注册资本 18,703.94 万元人民币，经营业务包

括：经营土地开发、承建、销售、租赁商品房。实业投资、物业管理。承接小区

建设规划和办理拆迁、报建，工程咨询及自用有余的建筑物业展销。车辆保管（限

分支机构经营）。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2、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57 年 11 月 18 日，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 67-69 号金德大厦

14-16 层，法定代表人崔浩江，注册资本 8,084.7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承包各

种通用民用建筑项目的建设施工及建筑工程设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房地产物

业管理。商品房开发、销售、租赁。水电安装、建筑装饰。加工建筑机械零配件。



勘探、油漆、搭棚。起重吊装、施工试验。拆迁。制造、加工：家具。来料加工

搅拌混凝土。生产、销售：混凝土。代办货物运输。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与住建公司就同珠江新城 L3-1、L3-3 地块项目

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且未占净资产 5%以上。 

三三三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经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批准，本公司以邀请招标的方式确定珠江新城

L3-1、L3-3 地块项目南区土建工程施工与总承包合作方，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茂名建筑集团第二有限公司等三家单

位被评为合格并获得了投标资格，经过规范的开标、评标、定标程序，最终广州

市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 29,157,812.68 元的价格中标珠江新城 L3-1、L3-3 地

块项目南区土建工程施工与总承包。 

四四四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合同签署方：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住宅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2、合同签署日期：2009 年 8 月 10 日； 

3、交易标的：珠江新城 L3-1、L3-3 地块项目南区土建施工与总承包工程； 

4、合同价格：29,157,812.68 元； 

5、工程合同工期：工程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242 天。 

6、付款方式：按照通用合同支付预付款及工程进度款等相关款项。以形象

进度为准，以下计算基础为合同价减专业分包工程、暂定材料价项目和安全措施

费，即 15,521,491.58 元。具体为： 

（1）办妥基坑和主体的《施工许可证》，支付 10%； 

（2）完成地下室顶板，支付至 30%； 

（3）主体结构封顶，支付至 50%； 



（4）外墙和公共部位装饰装修工程完成，支付至 70%（扣减代缴代付的劳

保金等费用）； 

（5）完成全部工程，支付至 80%； 

（6）竣工验收合格并向发包人移交场地，支付至 90%； 

（7）全部工作和验收资料完成，办理结算审核完毕，支付至结算价的 97%

（扣减各种责任款）。 

    本工程保留结算总价的 3%作为保修金，其支付方法按《工程质量保修书》。 

7、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本公司、住建公司签字并加盖印章后成立，本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二）定价政策 

通过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采用招投标的方式定价，并参考本公司标底价。

五五五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加快珠江新城 L3-1、L3-3 项目开发进度、有

效控制工程成本。珠江新城 L3-1、L3-3 项目的有效开发对公司的发展极为关键，

将使沉淀已久的资产得到盘活，并获取可观利润和现金流，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实现公司在资产规模、经营业绩及竞争力等方面质的提高和跨越，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六六六六、、、、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就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曾炳权、张晋红、林兵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本次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确定珠江新城 L3-1、L3-3 地块项目南区土建

工程施工与总承包合作方，有利于加快珠江新城 L3-1、L3-3 项目开发进度、有

效控制工程成本；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通过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采用招投标的方式定价，

并参考本公司标底价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3）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在该关联交易表决时实行了回避。 



七七七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历史关联交易情况历史关联交易情况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06 年 11 月，住建公司通过公开投标方式承接了本公司珠江新岸项目土建

施工与总承包工程，合同总价款为 6,955.21 万元，其时住建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

关系，不视同本公司关联人，至目前该交易合同尚未履行完毕，上一年度交易金

额为 2,331.97 万元。2008 年 4 月，住建公司被划归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托管，其后的与本公司有关的交易被视为关联交易。 

八八八八、、、、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标通知书； 

3、住建公司、本公司签订的《珠江新城 L3-1、L3-3 地块项目南区土建工程

施工与总承包工程合同》； 

4、独立董事事先认可的书面文件； 

5、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五日 


